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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刑事補償事件求償審查委員會決議書 

111年度刑補求字第 2號 

本院 111年度刑補字第 7號請求人甲○○刑事補償事件，經

召開求償審查委員會審查後，決議如下： 

    決議之結果 

本件不應求償。 

    決議之理由要旨 

一、本件請求人甲○○（下稱請求人）於民國109年8月24日

16時許，持自己開立之臺灣銀行帳戶存摺，至臺灣銀行

苓雅分行提款時，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員警以

涉嫌詐欺取財罪嫌當場逮捕，因請求人拒絕夜間訊問，

警方於翌日（25日）訊畢後將請求人解送檢方，臺灣高

雄地方檢察署乙檢察官○○訊畢請求人後，於109年8月

25日15時47分許命法警將請求人解送至本院聲請羈押

禁見，經丙法官○○於同日訊問請求人後，認請求人犯

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2、3款三人以上共同以網際網

路犯詐欺取財罪嫌疑重大，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之虞

，且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，非予羈押顯難進行追訴

，乃依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項、第101條之1第1

項第7款之規定裁定羈押（惟不禁止接見通信）。之後請

求人之父具狀聲請具保停止羈押，由本院以109年度偵

聲字第210號裁定准許請求人以新臺幣（下同）5萬元具

保後停止羈押，請求人於109年9月3日由其父提出5萬元

保證金而具保獲釋，總計請求人自109年8月24日遭逮捕

時起至同年9月3日獲釋為止，遭人身自由拘束共11日。

嗣請求人涉嫌之本案經本院以110年度金訴字第29號判

決無罪，檢方不服上訴後，由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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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1年度金上訴字第24號判決駁回上訴確定等情，有上

開卷宗可考，堪以認定。 

二、按法院對被告執行羈押，其本質在於確保刑事偵查、審

判程序之完成及刑事執行之保全，或預防反覆實施特定

犯罪，以維護社會秩序，保障社會安全。法院經訊問被

告後，斟酌訴訟進行程度、犯罪性質、犯罪實際情狀及

其他一切情事，認有法定羈押原因，且非予羈押，顯難

進行追訴、審判或執行，或有一定之事實可認為其在受

確定判決之前有一再實施重大類似犯罪或繼續實施之

虞，有處以拘禁以防止其危害之必要者，即具備羈押之

必要，當依職權為合於目的性之裁量。與刑事判決目的

在於確定國家刑罰權之有無，其認定犯罪事實所依憑之

證據需達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，而得確定其為真實之

程度，自屬有別。 

三、本件請求人否認涉犯加重詐欺取財犯行，然觀諸卷內事

證，本案被害人丁○○、戊○○遭詐欺集團之成員以通

訊軟體LINE或行動電話詐騙，而分別委託己○○、或親

自依指示匯款至被告所開立之郵局、臺灣銀行帳戶；又

被告依「庚○○經理」指示，先於109年8月24日10時許

，持自己所開立郵局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，至高雄市新

興郵局臨櫃提領他人匯入之144萬元（註：被害人戊○○

於同日9時37分許匯入169萬元），再使用自動櫃員機提

領他人匯入之6萬元、6萬元、2萬9千元，共計得款158萬

9千元後，交予「庚○○經理」指定之不詳人士，再於109

年8月24日16時許，持自己所開立之臺灣銀行帳戶存摺，

至臺灣銀行苓雅分行臨櫃提領他人匯入之195萬元（註：

被害人戊○○於同日13時3分許匯入200萬、被害人丁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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○委託己○○於同日13時30分許匯入15萬元），於甫領

得款項之際，即經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苓雅分局員警以涉

嫌詐欺取財罪嫌當場逮捕等情，業據被害人丁○○、戊

○○於警詢指訴歷歷，且有自願受搜索同意書、勘察採

證同意書、搜索扣押筆錄、扣押物品目錄表、通訊軟體

LINE對話翻拍照片、監視器翻拍照片、通訊軟體臉書翻

拍照片、被告郵局及臺灣銀行帳戶存摺影本、郵政自動

櫃員機交易明細表、受理詐騙帳戶通報警示簡便格式表

、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、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、反

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、陳報單、金融聯防機制通報單、

被害人匯款單據、執行逮捕告知本人通知書等證據可證

。雖請求人辯稱其係求職而依指示提款，以為這是工作

內容云云。然請求人自承大學就讀國際企業系，案發前

曾在第一銀行擔任勤務員3年，工作內容含收受票據到

票據交換所、銀行總務助理、銀行大廳服務人員等情（

見警卷第8頁、聲羈卷第22頁），可見其有相當之學識及

社會經驗，又請求人於警詢陳稱：我在臺灣銀行苓雅分

行受指示提款時，就覺得怪怪的，我一直在台銀內徘徊

等語（見警卷第8頁），於偵查中供述：「（問：提款為什

麼需要練習）他（指庚○○）就說要進大筆帳，叫我照

他那樣講。…（問：第一天上班就有不斷的資金到你帳

戶，你還說你不知道？）我有打電話問庚○○，問他為

什麼要這樣跟銀行員講…」等語（見偵一卷第11頁），以

及於本院羈押庭訊問時供稱：我現在想起來我所做的跟

詐騙集團是一模一樣的等情（見聲羈卷第22頁），可見請

求人有察覺自己上開2個金融帳戶於短時間內匯入之大

額款項均係來路不明，惟仍依「庚○○經理」之指示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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臨櫃提領、至自動櫃員機提款、交付款項等行為，顯然

有悖常理而啟人疑竇。從而本案依請求人之上開供述，

再佐以請求人確有持自己金融帳戶之存摺及提款卡於

109年8月24日同日上、下午分別至郵局、臺灣銀行提領

被害人匯入之款項，並將郵局提領之158萬9千元交予不

詳人士之客觀舉措，已足使承辦之檢察官及法官認請求

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罪之犯罪嫌疑重大，且有反覆實施

之虞。又共犯「庚○○經理」於本案檢方聲請羈押請求

人時尚未到案，則依請求人否認犯罪之情狀，亦有事實

足認請求人有勾串共犯之虞。故本件客觀上足使職司偵

查及審判之機關合理懷疑請求人涉犯加重詐欺取財罪

嫌疑重大，且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及反覆實施之虞，

因而認定請求人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，裁定准予羈押，

依當時偵查進行程度及案情發展狀況，乙檢察官○○聲

請羈押禁見及丙法官○○裁定准予羈押（惟不禁止接見

通信），核屬有據，尚無濫權或違誤之處。 

四、據上，本件偵查機關聲請羈押禁見及審判機關所為之羈

押裁定，皆係依照卷內事證所為判斷，並敘明認定請求

人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羈押原因及必要之理由，復無證據

顯示承辦原羈押案件之公務員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行為，

亦查無相關公務員有何違反法定程序等情事，則尚難僅

因法院最終諭知請求人無罪判決確定，即謂承辦原羈押

案件之公務員有何違誤，故認本件承辦之公務員並無違

法或不當之處，亦無故意或重大過失，依法不應求償。 

五、依刑事補償事件求償作業要點第12點後段、第14點第1項

，決議如上。 

中 華 民 國 1 1 1 年 1 1 月 2 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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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委員  蔡國卿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林青怡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黃苙荌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黃奉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莊雯琇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莊珮君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楊國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陳正根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員  劉思龍（請假） 


